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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跟投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进一步提升各级员工主人翁精神，达成“共创、共担、共享”的共同目标，

提高项目收益，促进公司快速发展，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跟投原则 

（一）“共创、共担、共享”原则 

（二）同股同权原则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宅开发事业部所有投资项

目。 

第四条 职责分工 

（一）新城合伙人委员会负责审议、决策具体项目跟投方案及本管理办法相

关实施细则的制定、修订工作。新城合伙人委员会由公司联席总裁（分管住宅开

发事业部）、公司联席总裁（分管集团人力资源）、分管住宅开发事业部投资拓展

副总裁及集团财务管理中心、集团法律事务中心、住宅开发事业部财务管理部、

住宅开发事业部行政人事部负责人组成，  

（二）新城合伙人执行组负责执行跟投方案、推动跟投计划落实、跟踪核算

并分配跟投收益等。新城合伙人执行组由集团财务管理中心负责牵头相关业务，

由集团信息管理中心、法律事务中心、住宅开发事业部财务管理部、住宅开发事

业部行政人事部等安排专人组成。 

第五条 跟投人员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新城控股集团总部及住宅开发事业部全体正式员工，分为

强制跟投人员及自愿跟投人员。 

（一）强制跟投人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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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团总部总裁室各分管职能负责人； 

2. 董事会办公室、集团办公室、审计部、战略规划中心、品牌客服中心、

资产管理中心、法律事务中心、信息管理中心、造价公司负责人； 

3. 住宅开发事业部总裁室各分管职能负责人及市场营销中心、设计研发中

心、项目管理中心、成本管理中心、财务管理部、计划管理中心、行政人事部、

质量监管部等职能负责人。 

4. 各城市公司经营团队员工，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拓展中心员工、投资管理

部员工、城市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城市公司业务总经理及助理总经理、片区总

经理、片区部门负责人、项目总经理、项目副总经理、项目操盘团队员工。 

（二）自愿跟投人员 

除强制跟投人员外，集团总部及住宅开发事业部的其他正式员工。 

（三）权责约定 

跟投人员对跟投项目享有经营知悉权，收益权，但不享有诸如表决权，业务

管理权等权利。项目所属的城市总经理，项目总经理按照开发公司权责手册行使

管理权。 

（四） 就跟投人员的跟投底线、跟投上限、认缴措施等具体跟投实施方案，

由新城合伙人委员会负责制定。 

第六条 跟投方式 

由总部、各城市子公司分别成立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投资企业”）作

为投资平台，向跟投人员集中开放认缴，认缴金额按万元取整。 

总部投资企业资金池每半年开放一次认缴及增资。城市子公司投资企业资金

池在获取新项目后开放认缴及增资。 

每个项目跟投资金投资上限为权益土地款的 5%，其中总部与城市投资企业

按照 1:2 的固定比例投入该项目，即总部投资企业跟投上限为权益土地款的

1.67%，城市投资企业跟投上限为权益土地款的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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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操作细则 

第七条 跟投项目确定 

新城控股集团住宅开发事业部新获取的开发项目默认均需发起跟投，有特殊

原因不纳入跟投范围的项目，需在项目获取前由住宅开发事业部总裁签发确认单。 

第八条 资金投入及返还 

(一)城市投资企业资金募足后，根据集团的安排，将募集资金投资至对应的

城市母公司。 

(二)针对住宅开发事业部所有跟投项目，总部投资企业均需进行投资，投资

额为当次城市投资企业投资额的一半。总部投资企业应当将投资款投资至对应的

城市母公司。 

(三)财务管理部应当实时记录员工在总部投资企业或城市投资企业的跟投

资金。每个跟投项目所需总部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将按总部员工可用资金比例进行

分配，以此确认每人对该项目的跟投份额。 

(四) 当项目公司决定返还跟投投资款时由原投资路径进行返还至总部及城

市投资企业资金池，不返还至个人，持续作为下一轮跟投可用资金。 

第九条 跟投利润及分配 

跟投人员的待分配利润主要由项目公司分配至总部及城市投资公司的利润

组成。总部及城市投资公司每半年根据各跟投人账户“待分配利润”余额的 70%

进行一次分配，按跟投人原付款路径支付到个人账户，实际支付金额为扣减公司

手续费及应代扣相关税费后的净额。 

第十条 跟投退出 

（一）员工持有的财产份额不得转让他人，作为员工与公司共担风险、共享

收益的资产凭证，不得随意退出。 

（二）公司有权要求离职员工退出其在投资企业的份额。经公司同意，离职

员工所持份额可以在项目清算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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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部及城市投资企业资金池本金，后续返还至个人须由合伙人委员会

决议。 

第十一条 投资项目信息披露 

以《跟投项目月报》或跟投管理系统信息公示等形式定期向全体跟投人公开

披露项目经营信息。 

第三章 释义 

本管理办法中以下词语除上下文另有所指外，具有以下含义： 

（一）公司：指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以成交地块为单位，独立核算的项目。 

（三）土地款：招拍挂项目土地款为土地摘牌价格，二手并购及合作类项目

的土地款为获取本项目总资产需要承担的债权及股权收购款（含溢价）。 

（四）权益土地款：按照合作项目中本集团权益比例计算出的土地款份额。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修订亦同，并由公司董事会负

责解释。 

 

 

 


